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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府〔2021〕9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普陀区

全面推进行政权力事项“两集中两到位”

改革工作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《普陀区全面推进行政权力事项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工作

实施意见》已经 2021 年 1月 28 日区政府第 109 次常务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予印发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

2021年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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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全面推进行政权力事项

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工作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夯实“一网通办”的工作

基础，促进企业和群众创业、营商、办事更便利，区委、区政府

决定全面推进行政权力事项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（即行政审批

服务实施机关将行政审批服务职能集中到一个内设机构，具有行

政审批服务职能的内设机构向区政务服务中心集中；行政审批服

务事项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到位，行政审批服务权限授予窗口到

位）。为确保改革工作有序推进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进一步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推进

政务服务“一网、一门、一次”改革实施方案》等法律和文件精

神，按照加快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，推进跨层级、跨部门、

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，推动企业和群众办事“一网、一门、

一次”的相关要求，按照“精简、统一、效能、透明”原则，以

行政权力事项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受理、办理和办结为目标，开展

行政权力事项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，不断优化普陀区创业、营

商和办事环境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区级事项中涉及企业和公民依申请的行政权力事项，包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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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许可、行政给付、行政确认、行政奖励。今后各部门新增相关

区级事项也按此实施意见执行。中央、市垂直管理及行政机关内

部审批的单位不在此次改革范围内。

三、改革任务

（一）整合行政审批服务职能

各部门结合“三定”规定，按照“不增人员编制、不增内设

机构、不增领导职数”的原则，按照如下三种模式进行行政审批

服务职能的整合：一是在现有内设机构数范围内，通过“撤一建

一”的方式设立“行政审批服务科”，撤销的内设机构非行政审批

职能调整到其他内设机构负责；二是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较多的，

将分散在两个（含两个）以上内设机构或事业单位的行政审批服

务职能合并到一个内设机构，并将该内设机构更名为“行政审批

服务科”；三是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较少的，可以不单独设立行政

审批服务科，但要将上述职能进行合并，指定一个内设机构负责，

并加挂“行政审批服务科”牌子。

（二）集中办理行政审批服务业务

各部门的行政审批服务科需要整建制进驻区行政服务中心办

公，对外代表本职能部门统一受理行政审批服务业务。行政审批

业务复杂但工作量较少的单位，可派代表进驻区行政服务中心办

理。办件量极少的单位，可采用预约制或者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实

现线上远程办结等方式，让办事人员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事项

的受理、办理和办结。坚决杜绝行政权力事项“两头受理”、“在

区行政服务中心只受理不办理”等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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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要选派具备“全岗通”能力的在编人员进驻区行政服

务中心，人员须固定，且派驻期限原则上不得少于两年。设立最

长三个月的过渡期，部门在过渡期内要加快“全岗通”人才的培

养，期间可以轮流选派业务人员进驻。各单位分管领导须定期到

区行政服务中心现场办公。行政审批服务科须承担行政审批服务

职能中经现场勘查、专家论证、集体研究等环节工作，还可以在

区行政服务中心承担制定规划、调查研究、拟定政策措施、加强

事中事后监管和工作推进落实等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确保行政审批服务职能授权到位

各部门应明确进驻区行政服务中心的负责人（负责人可以是

行政审批服务科科长或科室业务骨干），并下达授权书，授予负责

人进行书面审查等即可做出决定事项的审批权（核准权），对联办

件、报批件的预审处置权,行使行政审批专用章的使用权等权限。

凡纳入行政审批服务科管理的行政权力事项，除法律法规有明确

规定的，可使用与部门行政印章法律效力相同的“审批专用章”

或电子印章。

（四）加强进驻部门的人员管理和协调

区行政服务中心与进驻部门对派驻人员实行双重管理，区行

政服务中心负责派驻人员的日常管理和服务规范，并对其窗口服

务工作进行评估考核，派驻人员应接受区行政服务中心的监督管

理。区行政服务中心要做好与各个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工作，促

进入驻机构和人员的协作，并做好进驻人员窗口常规业务的培训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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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审批服务线上线下融合

要积极发挥信息技术在行政审批业务中的支撑作用，探索推

进线上远程办理、电子印章系统等领域的技术开发和应用。推进

线上线下融合，拓展网上办事广度和深度，提高行政权力事项的

网上办理比例。部门之间要加强横向沟通协作，推进“高效办成

一件事”。提高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调用，切实精简办事

材料。规范服务标准，确保线上办事指南和线下服务标准一致，

提供线上线下引导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职能整合（2021 年 2 月 10 日前）

各部门全面梳理排摸当前的行政权力事项分布情况，对原涉

及相关事项的内设机构工作职责进行调整，设置行政审批服务科，

调整相关内设机构职能，并制定行政审批服务科设置方案报区委

编办审定。

（二）人员配备和部门授权（2021 年 2月 28 日前）

各部门做好行政审批服务科人员配备，明确负责人及派驻人

员的职责，并对进驻机构负责人进行授权委托，确保进驻机构对

本部门行政权力事项有责有权。各部门要形成“授权书”，并报区

府办、区行政服务中心备案。

（三）方案审定（2021 年 3 月 5日前）

各部门要根据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的要求，拟定本部门的

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方案，理清部门权力事项现状，落实内设

机构，制定部门协同机制，明确入驻区行政服务中心的事项、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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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及人员等相关内容，报区府办审定。

（四）机构（人员）进驻（2021 年 3月 10 日前）

各职能部门要根据入驻机构、人员及授权情况，明确具体的

入驻方案提前报区行政服务中心，并会同区行政服务中心做好入

驻人员的培训工作，区行政服务中心和区机管局要做好办公场地

和设备及相关后勤保障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责任落实

各部门对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要高度重视，统一思想，提

高认识，强力推进。部门主要负责人是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的

第一责任人，要亲自动员部署，确保改革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强化管理考核

为确保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工作真正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，

区府办要负责做好全区行政审批服务监督管理工作，区行政服务

中心要负责入驻部门和窗口人员的日常考核管理。

（三）严格责任追究

区府办牵头会同区委编办、区行政服务中心于 3月底对各单

位的“两集中两到位”工作推进情况进行检查、督促，并形成检

查验收报告报区委、区政府领导。对“两集中两到位”改革工作

推进不力的部门，由区政府分管领导进行约谈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2月20日印发


